
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基〔2014〕50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2015年春季

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各中小学：

根据国家有关中小学教材管理文件精神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4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二厅[2014]1号），我厅编制了《福建省2015年春季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下发的《福建省2015年春季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包括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地方课程等三部分的教学用书目录（见附件1、2、3）。其中义务教育教学用书目录分为教科书、教师用书；普通高中教学用书目录分为教科书、教师用书及挂图、电子音像等。教科书为必选部分，每学科只能选订一种版本，教师用书、挂图、磁带、CD-ROM及投影片等只供教师教学中选用，高中学生仅可自愿选择购买磁带或CD-ROM光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各地应根据课程计划选用教学用书目录中的教科书，严禁选用教学目录以外教材，更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二、2015年春季义务教育数学、英语、俄语、日语、物理、化学、生物、初中科学、历史与社会、地理、音乐、美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等学科，全部使用经教育部审定通过的新教材。因教育部对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语文、历史新教材尚在修订中，2015年春季上述学科所有年级继续使用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并沿用原选用的教材版本，不得更换其他版本。
三、普通高中各学科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教材征订，各学校应根据本学期课程教学的安排进行征订，不得提前征订本学期未开设的各学科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的教材。

四、全省农村（含县城城关,下同）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城市义务教育阶段低保家庭学生实行全部免费提供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教科书，并对部分学科教科书实行循环使用。

1.免费提供教科书。

国家课程：《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信息技术》、《综合实践活动》。

地方课程：《劳动》、《劳动技术》、《海西家园》、《地理图册》、《地理填充图册》、《历史图册》、《历史填充图册》。 

英语磁带不纳入免费提供教科书范围。免费提供公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及城市低保家庭学生使用的正版学生字典有关事宜将另文通知。
初中阶段的《福州地理》、《厦门地理》、《泉州地理》，其免费提供教科书经费由有关设区市财政自行承担。

2．部分教科书实行循环使用。2015年春季农村小学一、二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音乐、美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等学科的教科书纳入循环范围，小学三至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要订足数量，2016年春季实行循环；小学《科学》教科书继续纳入循环使用。
小学、初中地方课程教科书《信息技术》、《海西家园》、《劳动》继续纳入循环使用。
循环教科书破损和学生数变化的补充发放工作，由省级按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实际在校生数的三分之一进行统一配发。特殊教育学校和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的免费教科书均不纳入循环使用范围。

3．循环使用教科书是中小学的教育装备，由国家免费提供，学校集中管理，学生免费使用，实行年度纵向循环，不属于学生个人所有。各校应按照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做好部分免费教科书循环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08〕7号）的要求，加强对循环教科书使用的管理，对回收的循环教科书必须进行全面消毒；对破损回收能使用教科书要及时进行修补，做到至少三分之二的教科书能继续使用，确保下学年学生人手一册。

六、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要及时了解新学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流动情况，组织做好中小学教科书征订、发放和调剂工作，确保2015年春季开学前含随迁子女在内的中小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免费提供教科书以后，严禁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涉及教科书的一切费用，坚决杜绝乱收费现象的发生。

七、中小学教学用书征订管理工作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我厅印发的《福建省2015年春季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是各校教学用书征订管理工作的依据。各地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学用书全过程管理，认真做好2015年春季中小学教材的征订工作，切实履行职责，对所属学校报送的教科书选用版本、征订数逐校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八、各地要将中小学用书管理工作纳入学校教学常规管理工作中，规范中小学教学用书征订工作。要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提供教科书发放工作的组织和监管，确保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按时、按量、保质发放到每位学生手中。我厅将加强对各地教材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对未按相关规定更换教材、使用未经审定教材的地方和学校将进行严肃处理，并责令及时纠正。
教学用书征订工作要按程序管理。各中小学教学用书征订情况于10月15日前按录属关系报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对所属学校报送的教科书选用版本、征订数逐校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审核无误加盖公章后于10月24日前送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分公司。
我厅将在《福建日报》上向社会公布《福建省2015年春季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各地各中小学也可登录福建省教育厅网站（www.fjedu.gov.cn）重要文件栏目查询。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选用征订过程中有何情况请及时报我厅基础教育处。
附件：1.福建省2015年春季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教学用书目录

2.福建省2015年春季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学
用书目录

3.福建省2015年春季基础教育地方课程教学用书
目录（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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